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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0-054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分立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源或公司）于 2020

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

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分立重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以 7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省天然气公司）分立重组方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

理分立重组所涉协议签定、资产审计评估、工商登记或变更等事项。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分立重组的背景 

根据 2017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石油天然

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天然气市场改革按“放开两头、管住中间”

的思路持续推进。遵照“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

平服务能力；分步推进国有大型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实现管输和

销售分开；完善油气管网公平接入机制，油气干线管道、省内和省际

管网均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的改革任务。 

为响应国家政策，实现公司天然气输送、销售业务分离，推动省

天然气公司所投资建设的省级天然气管网融入国家管网，保障后期天

然气业务稳定发展。经公司与中国石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石化天然气公司）友好协商，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省天然气公司

进行分立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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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立前的省天然气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88471141H 

法定代表人：何昌杨 

注册资本：110,421.2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 618号 

经营范围：天然气管道、接收（分输）站、储气调峰设施等项目

的投资、建设、施工与天然气管道储运；城镇燃气项目投资；代表省

政府与中石化、中石油等上游公司签订天然气总买总卖协议，负责与

下游城市燃气公司或大用户签订天然气供应合同；从事与天然气相关

运营管理服务及技术开发应用（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天然气设备及

器具研发销售、安装、维修；房屋、设备等资产转让、租赁；国家政

策允许范围内的其他经营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能源持股 51%，中石化天然气公司持股 49%。 

（二）企业基本情况 

省天然气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现有全资及控股城市燃

气公司 4 家，分别为：神农架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 100%）、石首

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 100%）、保康县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城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 51%），经营终端配气业务。管网子公司

1家，湖北能源集团鄂东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 51%），经营“黄冈-

鄂州-大冶”输气管道。 

目前省天然气公司已建成 7 条天然气支干线和 15 座与国家干线

联通的接收站，建成东湖燃机电厂大用户直供专线。建设运营的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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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设计压力 4.0MPa及以上）天然气管网长度达到 664公里。 

（三）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418,019,884.18 2,333,516,533.50 

负债总额 1,662,247,337.39 1,563,716,391.31 

净资产 755,772,546.79 769,800,142.19 

营业收入 2,991,967,143.92 1,272,377,915.00 

净利润 4,506,071.84 13,244,440.57 

注：上表 2020年 6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的政策要求 

2019年 12月，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管

网公司）成立。为贯彻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精神，国内主要国有天然气

业务集团（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整体推进输、销业务分离改革

相关工作。根据确定改革的方案，需将其自身投资的 6.3MPa 及以上

全部国家级管线划转（出售）给国家管网公司。 

省天然气公司目前建设运营的 664 公里省级高压（设计压力

4.0MPa及以上）天然气管网中，有 647公里设计压力为 6.3MPa及以

上，且同时运营销售和管输业务，现管理经营模式与国家改革方向不

符，本身需要对涉及管输和销售（含城市燃气终端）业务进行分拆。 

（二）有利于板块均衡发展，维持天然气销售业务规模 

根据与中石化天然气公司协商的方案，省天然气公司分立重组后，

拟新设公司将会继续保留销售业务与中石化天然气公司开展合作，湖

北能源天然气销售业务规模不会缩减，未来中石化天然气资源将支持

新设公司进一步发展。 

根据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整体安排，拟分立后存续公司原中石化天

然气公司参股部分股权，其拟出让给国家管网公司。在全国一张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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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管网统一规划以及在国家管网公司的支持和统一调配下，进一

步拓展省内管网。有利于提升现有省内管线的输气规模，避免管输业

务竞争。同时，随着气量提升，进一步提升存续公司的盈利水平。 

（三）不改变公司对天然气板块的控股地位 

省天然气公司分立重组后，湖北能源对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持股

比例保持 51%不变，不改变公司对天然气业务的控股地位。 

四、分立重组方案 

（一）分立重组方式 

根据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统一部署和政策，经湖北能源与中石化天

然气公司协商，拟确立分立重组方案为：分立后新设分立公司和存续

公司均保持两家股东现有股比不变，省天然气公司持有的东湖燃机配

套管道资产以及神农架天然气有限公司、保康县天然气有限公司、石

首市天然气有限公司、通城天然气有限公司四城市燃气公司股权剥离

分立到新设公司，剩余资产保留存续公司，经营天然气管输业务。 

（二）分立重组基准日 

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分立基准日，省天然气公司通过分立重

组的方式分立为两家公司，即：存续公司“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

司”与新设公司“湖北省天然气开发销售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注册为准，下同）。 

（三）资产分割方案 

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根据基准日原省天然气公司的全部资产及

前述分立重组方式分割，资产负债分割方案由相关各方签订的《分立

协议》具体约订。分立重组后存续公司及新设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存续公司：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三路 618号 

注册资本 105343.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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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 105343.76 万元 

出资方式 货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天然气管道、门站、储气调峰设施等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天然气输

送及销售服务；从事与天然气相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 

股权结构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中国石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49% 

 

2.新设公司：湖北省天然气开发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湖北省天然气开发销售有限公司 

住    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             

注册资本 5077.44 万元 

实收资本 5077.44 万元 

出资方式 货币及实物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天然气销售；城镇燃气项目投资及运营；从事与天然气相关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等。 

股权结构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中国石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49% 

 

（四）业务调整 

存续公司承担对应自身管道资产范围的原省天然气公司的天然

气管输业务，经营范围以管网（含储气库、储罐）建设、运营、管理

投资为主，按国家要求运营对应管网资产及提供管输、运行管理相关

服务。 

新设公司以天然气销售业务为主，投资、管理天然气终端业务市

场，管理目前持有的城市燃气终端业务。 

（五）人员安置 

分立重组前的员工由分立重组后的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各自的业务范围进行分配安排，按照“随资产走”的原则进

行划分，即与存续公司承继的资产、债务和权利负担相关的员工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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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公司接收，与新设公司承继的资产、债务和权利负担相关的员工由

新设公司接收。劳资人事关系以及劳务合同等根据湖北能源管理规定

执行。 

五、本次分立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省天然气公司分立重组，公司天然气板块业务整体经营规模

不受影响，公司承担的湖北省天然气资源调控平台作用不会改变，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分立重组后，公司对存续及分立

公司持股比例及核算方式不变，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影响，对公

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亦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8日 

 


